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防颱應變作業程序」
	階段時程
	成立時機
	各單位配合措施

	
	
	·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依據屏東科技大學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 重大災害緊急應變決策小組(依據屏東科技大學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颱風季節或
防汛期前
	每年5-10月
	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
各單位請事前檢視責屬教室、設施、環境區域等之安全狀態，如有疑慮或需修繕應即填報修繕申請，作為颱風季節前置整修工作。
總務處營繕組
1. 供水：每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2. 路燈：每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3. 全校變電站定檢維護：每月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4. 緊急發電機定檢維護：每月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5. 公共空間消防安全設備：每月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6. 中央空調設備定檢維護：每月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7. 電力監控系統：每3個月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總務處事務組
1. 每日：進行道路清潔、校園建物外圍至主要道路區域環境維護、草坪維護、綠籬維護、樹木管理維護，巡檢校園樹木，如發現有立即危險（如樹倒、斷枝）情形或高風險樹木，立即派工改善；排水溝清潔
2. 5至10月：雨季期間(6~10月)全校重要道路、停車場及學生活動區域，使用高壓清洗機與山貓配塑膠刷鏟斗，執行路面青苔清除工作。
3. 辦理開口契約勞務採購，執行校區內平時樹木修剪工作樹木及斷枝落葉緊急復原工作
每年5-10月起隨時留意氣象資訊。

環安衛中心：
1.督導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之設置、檢點與檢查。
2.督導各實驗場所確實做好化學品及廢液貯存與管理。
3.污水處理廠運作管理、各項設施及設備檢點。



	階段時程
	成立時機
	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一階段
	氣象署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
1.全校各院、系所、中心、處、館、部、室，指派專人針對各館舍門、窗安全措施，先行檢修以維安全，戶外設備之固定、屋頂等排水設施清理疏通及其他預期災害之防颱措施。
2.依警報及單位實況，事先購置有關物品、食物、設備，因應需要時，能立即投入災害處理，降低災損。
行政副校長室：由行政副校長召開防颱準備會議。
學務處：
1.學務處生輔組加強學生宿舍門窗、排水管之維修及清潔等事前防範措施。
2.學務處隨時掌握學生之安全宣導及防護措施。
3.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備妥醫療設備視情況支援。
4.校安中心值勤人員持續了解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最新動態發展，公告全校配合防颱整備工作。
總務處營繕組
發佈當日：
1. 供水：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2. 路燈：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3. 全校變電站定檢維護：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4. 緊急發電機定檢維護：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5. 在建工程防颱整備：施工群組告知，填寫施工群組紀錄。
總務處事務組：
發佈當日：
1. 巡檢校園樹木，如發現有立即危險（如樹倒、斷枝）情形或高風險樹木，立即派工改善。
2. 巡視排水溝蓋，清除溝蓋落葉、枝等阻礙物。
3. 災後復原工作會議：事務組外勤人員災後工作分配與作業方式說明與討論，基本分為5組，進行路面樹枝分切、集中與清運。
4. 重型機具整備：重型機具放置校園現場，以利後續災後校園環境復原作業。
油料準備：重型機具及油庫油料加滿。
環安衛中心：
1. 通知各實驗場所檢視場所內之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2. 確認本校廢液暫存場所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 確認污水處理廠各項設施及設備是否完善。




	階段時程
	依據事由
	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二階段
	氣象署發佈陸上颱風警報，屏東地區在警戒區內
	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

各單位於停止上班上課前，需完成防颱各項準備工作，並請學務處、總務處、環安衛中心等單位，完成防颱準備工作。
學務處
1.學生宿舍由生活輔導組主導檢修門窗、消防、盥洗熱水設備等事前防範措施。
2.學務處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隨時將校園安全動態依程序通報校長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3.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指派人員支援緊急醫療救護。 

4.校安中心值勤人員持續了解中央氣象署發佈颱風最新動態發展，通知全校各院、系、處、室指派人員對門、窗等措施，先行檢修以維安全，館樓屋頂等排水設施應清理疏通。

總務處營繕組： 

發佈當日：
1. 供水：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2. 路燈：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3. 全校變電站定檢維護：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4. 緊急發電機定檢維護：發佈當日現場檢查，填寫檢查紀錄表。
5. 在建工程防颱整備：施工群組告知，填寫施工群組紀錄。
總務處事務組： 

發佈當日：
1. 巡檢校園樹木，如發現有立即危險（如樹倒、斷枝）情形或高風險樹木，立即派工改善。
2. 巡視排水溝蓋，清除溝蓋落葉、枝等阻礙物。
3. 防颱準備工作確認：
   確認重型機具停放至定點。
   確認鏈鋸整備情形。
   確認機具油料情形。
   依工作分配與作業方式工作會議安排人力
4. 校區風災樹木清運，聯絡廠商如有緊急情況，依本校通知執行開口契約樹木清運。
環安衛中心：
1.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支援協助。
2.確認污水處理廠各項設施及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3.確認本校廢液暫存場所是否安全無虞。


	階段時程
	依據事由
	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三階段
	颱風侵襲直接影響校園安全時
	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
一、依屏東縣政府公告停止上課或上班。
二、若學校附近有特殊災害(例如淹水)時，由校長與人事室主任及教務長、推廣教育處處長討論後，發布停止上課或上班之命令。上述通知由秘書室統籌後，公告於校園搶先報，並通知教務處（轉知教學單位）、人事室（轉知行政單位）
三、各防護單位除進駐各辦公處所待命外，並依實際需要實施防護搶救：
 1、由校長為召集人，總務長為執行秘書。
 2、由事務組派人負責「樹木、路障及垃圾清除」。
 3、由營繕組派人負責「水電設備搶修」。
 4、由警衛負責「校園巡邏查報」。
 5、由電算中心派人查修學校網路設備之正常運作與維護電腦教室與機房之安全。
 6、由校安承辦人負責彙整災害資訊通報，進行教育部校安中心系統(防颱準備、停課、災損等)登錄事宜，依校園安全狀況(甲、乙、丙級)，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7、由衛生保健組負責醫護支援事宜。
五、由防颱決策小組視實際狀況判斷是否進駐「防颱中心」。(該中心設置於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教務處

由本處以書面及搶先報通知各教學單位，學校停課狀況均以屏東縣政府發佈停課為標準，並會知校安中心以利通報教育部。

學務處：
1.考量宿舍停水停電之因應作為。通知住宿生先期準備飲水及食物，避免於颱風來襲時外出。
2.掌握校外學生團體活動動態，並完成教育部學生校外活動系統登錄。
3.進行特殊社團聯繫與掌握（例如：登山社）。
4.提供宿舍住宿人數以備餐廳準備供餐。
5.停課、停班狀況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6.值勤人員於校安中心留守值勤，執行24小時輪值，隨時掌握教育部校安中心颱風通報，依規定進行公告與轉知全校妥善完成防颱工作。
8.校安中心接獲校門口保全關閉校門，即報告學務長，並依指示辦理有關事項。並以校園搶先公告開啟第二出口及有關注意事項。
9.校園淹水時，學生於水上各項嬉戲，在不影響安全情況，不要干預，若有安全顧慮時，實施勸(引)導，避免媒體藉題報導。同時告知秘書室，以利後續面對媒體處理。
10.值勤人員掌握校園安全狀況，並視狀況通知相關主管(人員)知悉，並隨時保持與防颱應變小組通報俾利及時處理相關事宜。
11.校安中心24小時值勤電話（08）7740119；0921-547119。
總務處營繕組：
水電班同仁依輪值班表順次留校輪值，執行必要之緊急處置。
總務處事務組
災害緊急搶救，事務組待命同仁，執行必要之緊急處置。


	階段時程
	依據事由
	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三階段
	颱風侵襲直接影響校園安全時
	國際事務處：
1.通告外籍學生準備充分糧食、飲水、照明等物品，非必要不外出。另告知有急事外出，校門口封閉時，於白天會開放第二出口。
2.掌握外籍生及大陸生之生活及活動狀況，並給於適當之協助與安排。
環安衛中心
1. 確認各實驗場所是否安全無虞之相關訊息。
2. 確認本校廢液暫存場所是否安全無虞，有無雨水滲漏及蓄積情況發生。
3. 確認污水處理廠各項設施及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電算中心：
派員查修學校網路設備之正常運作與維護電腦教室與機房之安全。
人事室

停班狀況請通知校安中心以利通報教育部
各教學、行政單位
1.掌握所屬學生戶外活動、實習情形，颱風來襲期間停止相關活動，已在校外活動之學生資訊，請通報學務處課指組或校安中心知悉。
2.宣導非住宿生於颱風期間儘量不要留在學校，必要時各系必須掌握留在系上之學生人數。
3.有關颱風來襲造成之危安事件，請通報校安中心。
4.各行政及教學單位針對各單位專屬保管的空間(包括：辦公室、一般及專業教室、教師研究室、圖書館、排球場、活動中心…等)
(1)門窗請鎖緊閉，必要時加強門縫防渗水措施。
(2)電器(延長線)或儀器設備等之物品為防浸泡，請放置高處固定。
(3)戶外設備固定。
(4)懸掛走廊之看板、花檯、櫃子、門牌、休閒桌椅等物品移至室內擺放。

(5)不必要之電器、電燈、水..等請關閉，插座拔除、延長線勿放置地上。
(6)其他預期災害之防颱措施。
共同注意事項：
1.重要設備應移往高處。
2.戶外擺設大型布幔、器具、公佈欄等，視需要收妥。
3.裝設或懸掛於高處物品無法收置時，應予以固定。
4.相關防颱業務單位就其所司職責派人輪值待命，並協助處理及颱風前防颱措施及災損狀況記錄拍照(提供總務處保管組彙整)。



	階段時程
	依據事由
	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四階段
	颱風警報解除校園重建、復原時
	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
學務處

1.清查學生宿舍災損，統計資料送請總務處保管組彙整。

2.校安中心依總務處保管組災損統計資料，至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本校災損。
3.調查重大災損學生，實施慰問（助），或轉介輔導。
總務處
原備勤人員下班回家休息，第二順次人員應來校接續處理因風雨造成學校空間及設備發生之異常災損。
總務處營繕組：
解除當日：
水電班同仁檢查供水及變電站：現場檢查，填寫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工作日誌、總務處營繕組水電夜間值勤紀錄簿。
解除次日即之後：
1. 在建工程：現場檢查，各承辦同仁現場拍照
2. 必要時會同各單位查察各棟大樓災損狀況。

總務處事務組：
解除當日：
1. 依災後復原工作會議中做分配執行，優先排除道路上倒樹及斷枝，並將樹枝分切集中。
2. 停車場上倒樹及斷枝分切、集中。
3. 巡視排水溝蓋，清除溝蓋落葉、枝等阻礙物。
4. 草坪區域上倒樹及斷枝分切、集中與清運。
5. 使用現有人力與貨車(7.5噸貨車1台、3.5噸貨車2台、搬運車4台)自行清運樹枝。經評估若自行清運超過一周時間(超過40車次)，委外抓斗車清運樹枝至本校指定地點。
6. 經評估災情嚴重，通知開口契約廠商執行契約樹木清運。

總務處保管組：
1. 調查及彙整全校災損情形，提供校安中心向教育部通報。
2. 清查學校財產損失，列冊報請上級機關或有關機關查核。
環安衛中心：
彙整各實驗場所有無災情狀況，發現災情立即反映並處理。
2.巡視實驗室廢液暫存場所有無災情，發現災情立即反映並處理。
3.確認污水處理廠有無災情，發現災情立即反映並處理。
4.協助校園垃圾處理。


	階段時程
	依據事由
	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

	第四階段
	颱風警報解除校園重建、復原時
	推廣教育處、教學單位：

1.發現建物、大型物件、樹木倒塌，反映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處理，若損壞提供統計數據與照片送請保管理彙辦。

2.人員受傷通知衛生保健組或呼叫救護車送醫，並通知校安中心處理後續事宜。

3.颱風後上班上學，優先清除學生安全、上課障礙，再逐步恢復環境整潔。
共同注意事項：(各單位)
1.發現建物、大型物件、樹木倒塌，反映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處理。人員受傷通知健康諮商中心或呼叫救護車送醫，並通知校安中心處理後續事宜。
2.各單位於颱風過後第一上班日下午5時前，將損害情形立即以e-mail將處理情形及損害狀況向總務處保管組提報，保管組彙整後，以書面呈報校長外，另知會校安中心俾利向教育部通報。 

3.颱風過後，請各單位協助復原工作。
4.請導師主動關心學生受災狀況，並協助辦理慰助事宜。

	備  註
	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若同時發生或間距緊迫時，則兩階段同時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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